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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9 年 11 月 26 日至 29 日，奥斯陆 

临时议程项目 11 

审议缔约国根据第 5 条提出的请求 

  关于厄立特里亚根据《公约》第 5 条提出的请求的意见 

  第 5 条执行事务委员会提交* 

1. 《公约》于 2002 年 2 月 1 日对厄立特里亚生效。在 2003 年 9 月 3 日提交的

初次透明度报告中，厄立特里亚报告了在其管辖或控制下布设或怀疑布设了杀伤

人员地雷的区域。厄立特里亚有义务在 2012 年 2 月 1 日前销毁或确保销毁在其

管辖或控制下的雷区内的所有杀伤人员地雷。厄立特里亚认为本国无法按期完成

销毁工作，因此于 2011 年 3 月 31 日向缔约国第十届会议主席提交了延期请求。

厄立特里亚请求延期 3 年(至 2015 年 2 月 1 日)。由于认为无法在该日期前完成

销毁工作，厄立特里亚于 2014 年 1 月 23 日向缔约国第十三届会议主席提交了延

期请求。2014 年第三次审议会议批准了这项请求，新的最后期限定为 2020 年 2

月 1 日。 

2. 自 2014 年第三次审议会议批准厄立特里亚的延期请求以来，尽管第 5 条执

行事务委员会每年发出提醒函，但厄立特里亚没有就销毁杀伤人员地雷方案的现

状，尤其是就根据《公约》第 7 条第 7 款(f)项在请求中提出的工作计划的执行进

展，提供补充资料。此外，厄立特里亚没有遵守第三次审议会议就其请求作出的

决定，特别是以下决定： 

 (a) 会议指出，厄立特里亚最好能在 2015 年 4 月 30 日之前向缔约国提交

一份所有已知或怀疑含有杀伤人员地雷的区域的最新清单、请求所涉余下时期每

年预计将清理的区域和面积以及一项详细预算。 

 (b) 此外，会议在批准请求时指出，为《公约》计，厄立特里亚宜酌情在

每年 4 月 30 日前向缔约国通报以下信息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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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. 余下雷区的数目、位置和面积，清理这些区域或将这些区域解禁的计

划，以及关于已经解禁的区域的信息，按通过清除解禁、技术勘察解禁

和非技术勘察解禁列出， 

二. 资金来源多样化努力，以及与政府其他相关部门接触，请其帮助负担厄

立特里亚执行该国勘察和排雷计划的费用的努力，这些努力的结果， 

三. 与请求所述需要相比实际获得的资源，包括厄立特里亚政府本身提供的

资源， 

四. 厄立特里亚为根据《联合国地雷行动标准》，利用各种切实可行的方

法，在有较高把握的情况下将怀疑布有杀伤人员地雷的地区解禁，作出

的额外努力，以及这些努力的结果。 

3. 根据缔约国第七届会议商定的程序，如果厄立特里亚认为它无法在延期请求

期内遵守《公约》第五条第 1 款，该国本应在 2019 年 3 月 31 日前提交一项请

求。 

4. 根据缔约国第七届会议作出的决定－该决定规定鼓励缔约国在准备请求时酌

情请执行支助股提供协助－执行支助股从 2018 年初开始以及自那时以来，曾多

次告知厄立特里亚：可利用支助股的协助。 

5. 第 5 条执行委员会和第四次审议会议主席在协调委员会的协助下，多次向厄

立特里亚官员重申问题的紧迫性，并鼓励厄立特里亚利用执行支助股提供的技术

支持编写延期请求。 

6. 2019 年 11 月 11 日，厄立特里亚向第 5 条执行委员会提交了延期请求。委

员会作出答复，表示收到请求，并指出，考虑到以下第 7 和第 8 段中提出的要

点，由于请求迟交，委员会无法按照既定程序编写对请求的分析。 

7. 在 2006 年缔约国第七届会议上，缔约国制定了一项“拟订、提交和审议延

长第 5 条最后期限的请求的程序”。这一程序包括鼓励寻求延期的缔约国“在需

要对其请求作出决定的缔约国会议或审议会议召开前至少 9 个月向主席提交请

求。”这一商定的程序还规定1，第 5 条执行委员会的任务是编写对每项延期请

求的分析报告，第 5 条执行委员会负责“在请求国最后期限到期前召开的缔约国

会议或审议会议之前”，“及早将分析报告提交缔约国”。 

8. 在提交缔约国第九届会议的一份报告中，缔约国第八届会议主席指出，迟交

的请求加重了延期请求分析工作面临的困难。第二次审议会议主席在提交缔约国

第十届会议的报告中指出，迟交的请求“阻碍了分析小组的工作2，致使一些分

析工作的完成大为晚于正常进度。”此外，在缔约国第十届会议上，“会议指

出，及时提交延期请求对第 5 条延期进程的总体有效运作来说非常重要，并在这

方面建议所有想要提交请求的缔约国在审议请求的年份的 3 月 31 日之前(即缔约

国最后期限之前一年)提交请求。”此外，缔约国第十一届会议主席在提交缔约

国第十二次会议的报告中指出，迟交的请求限制了分析小组与提出请求的缔约国

  

 1 根据第三次审议会议的决定，对延期请求的分析由第 5 条执行事务委员会负责。 

 2 同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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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间的互动机会，从而阻碍了小组的工作。这也致使一些分析工作的完成大为晚

于正常进度，从而使所有缔约国对请求作出知情决定的能力受到影响。 

9. 因此，委员会提出以下意见。 

  意见 

10. 委员会感谢厄立特里亚通过 11 月 11 日的普通照会告知无法遵守既定第 5 条

延期程序的原因。委员会赞赏厄立特里亚承诺遵守缔约国第七届会议商定的程

序，以便继续推进工作。 

11. 然而，委员会对延期请求迟交表示遗憾，因为委员会将无法按照上述既定程

序开展分析工作。迄今为止，已有 39 个缔约国按照缔约国在第七届会议上商定

的程序行事。其中许多缔约国用了几个月时间准备请求，随后与第 5 条执行委员

会进行合作对话3。此外，正如缔约国第八届会议主席提交缔约国第九届会议的

报告所指出的，“一些提出请求的缔约国”“利用延期请求带来的机会，主要通

过表明国家的自主性并表明有可能在较短期限内执行，来重新激发对国家排雷计

划的关注。” 

12. 委员会还感到遗憾的是，自第三次审议会议批准厄立特里亚的上次延期请求

以来，厄立特里亚没有提供关于履行第 5 条义务的最新信息，也没有遵守第三次

审议会议的决定。此外，厄立特里亚目前提交的请求没有提供关于执行情况的相

当可观的新信息。在这方面，委员会注意到，厄立特里亚报告称，由于对厄立特

里亚排雷局进行改组，厄立特里亚无法拟订一份载有关于迄今为止取得的进展的

详细数据的请求，也无法提出厄立特里亚 2020 年 2 月 1 日这一最后期限之后时

期的工作计划。然而，委员会认为，厄立特里亚自 2014 年提交延期请求以来，

尚未提交执行情况最新信息，这是一个令人严重关切的问题。 

13. 厄立特里亚目前请求将其第 5 条最后期限延长 11 个月，至 2020 年 12 月 31

日，这将使厄立特里亚能够在 2020 年 3 月 31 日之前提出详细请求，详细介绍当

前的沾染情况、取得的进展和执行工作计划，供 2020 年缔约国第十八届会议审

议。委员会赞赏这一承诺，因为这将使委员会能够与厄立特里亚开展合作对话，

以便根据既定程序编写请求分析报告。委员会还大力鼓励厄立特里亚在拟订请求

时请执行支助股提供援助，包括邀请执行支助股访问厄立特里亚。 

 

     

 

  

 3 同前。 


